项目采购需求
第一节  采购清单一览表

	包号
	品目
	标的名称
	服务要求

	
	
	
	时间
	地点

	/
	C99000000-其他服务
	长胜食堂服务外包
	三年
	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指定地点


注：1、“包”为最小合同单位（最小投标单位）。每“包”内容应细化到“品目”（如果分品目的）。
2、投标人必须对一个完整、独立的包进行投标，不得仅对一个包中的部分品目投标，否则投标无效。
3、货物的主要技术参数或规格：详见“技术要求”中的具体技术参数。
4、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分项报价明细表》中按分项项目名称（包括条目号/品目名称）顺序逐项填写，且每个品目中的条目均需按招标文件规定报价。如有缺项、漏项，其投标无效。
第二节  技术服务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管理经营方式

1.1采购人提供厨房、餐厅、全套厨房设备，负责水、电及燃料费用（能耗实行定额管理）。

1.2、中标人负责厨房及属厨房所有设备、设施的维护，若发现人为破坏，中标人需照价赔偿。

1.3、采购人负责米面、蔬菜、肉、调味品、酒水及用具等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要达到中标人提出的质量要求，与中标人共同进行库房管理。中标人负责根据采购人的要求为采购人提供所需的各项服务。

1.4、承包期内如必须添置或更换厨房设备，由中标人提出并拟写设备添置申请单，由采购人负责购置。

2、就餐人员范围：就餐人员范围为管委会长胜办公楼院内各部门在编在岗、借调及临聘人员。

3、在中标人服务期结束后，人为损坏件或遗失物品由中标人照价赔偿。因工作需要添置低值易耗品由中标人自行添置。合同终止后，原移交给中标人的固定资产设施及用品，中标人应保证原样退还。如在合同履行期间，固定资产设施及用品有破损、毁坏需要更换的由中标人负责，中标人应保证与原设施、用品具有同等价值。合同履行期间固定资产设施、用品的维修、保养均由中标人负责，因此产生的费用亦由中标人承担。协议期满后中标人添置的设施、设备采用“依附房屋的设施设备归采购人所有，未依附房屋的设施设备归中标人所有”原则。
二、托管经营服务基本要求
1、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三年，合同按年度签订。采购人根据中标人上一年度提供的服务质量决定是否继续与其签订下一年度的服务合同，如服务质量达不到采购方要求，采购人有权选择与其终止合同履行，并重新组织招标。如果由于机构改革，导致合同终止，中标人应无条件服从，无偿退出。
2、服务合同期内，由采购人对中标人进行综合考核和评价。

3、采购人在中标人服务期间采用考核式管理，具体由考核制度规范，中标人认可并接受考核。

4、服务合同期满，合同自动终止。如因国家政策性等情势变更原因调整导致服务合同无条件终止，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服务质量不达标导致采购人选择终止合同，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5、食堂操作规范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第12号所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为准。

三、食堂服务人员要求

1、服务人员定岗（最少应达到以下人员配备要求）。服务人员定员最少配备8名，服务岗位分别为：项目经理1名、厨师长1名、厨师1名、配菜师2名、服务员2名、勤杂工1名。项目经理（年龄在45岁以下，具有三年以上操作经验，负责全面现场管理工作）、厨师长（45岁以下，具有三年以上操作经验，负责厨房出品卫生管理）、厨师（50岁以下，具有三年以上操作经验）、配菜师（年龄在60岁以下）、服务员（年龄在60岁下，五官端正，经过相关业务培训）、勤杂工（年龄在60岁以下）。

2、所有工作人员须经过专业培训，具有专业技能；食堂工作人员与中标人发生劳动关系，且其产生的一切费用（含薪资、劳保福利、社会保险等）均由中标人负责承担；采购人与食堂工作人员不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且不再额外支付工作人员任何费用。

3、中标人应在劳动合同或其有效的规章制度中明确要求其工作人员遵守采购人的各项制度，如有违反，招标人方有权要求中标人更换相应的工作人员，造成招标人损失的，中标人应予赔偿。

4、中标人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及食堂托管期间的消防管理由中标人全权负责，任何安全事故采购人不予处理。

5、以上人员岗位和数量为基本配置（即最少应配备8人），中标人应根据工作需要自行调整增配人员以满足食堂托管经营服务。例如根据加强门禁管理要求配备相应管理人员。

6、工作人员上班时间要穿着卫生整洁、着统一工装，戴帽子、口罩，系好防护围裙，文明礼貌、热情服务，并注意自己的形象。上班首先确认就餐人员信息，做好餐前准备工作，开餐时指导、监督用餐人员刷脸入场。

四、菜品质量管理

为保障干部、职工身体健康，满足就餐者饮食和营养的需要，食堂所提供的主副食必须品种多样、搭配合理、营养丰富、价格适宜、并且符合食品卫生要求。

1、品种要求

每周应有相应的带量菜谱，要求菜谱一周之内不重样。中标人提前一周制定菜单和物资采购清单报采购人，采购人食堂管理人员按计划采购。变更清单需至少提前一天向采购人报告。
2、质量要求

保质保量，色、香、味俱佳，质价相符，具有合理的营养搭配，且必须符合食品卫生要求。

2.1早餐：

粉、面（例如排骨、牛肉、三鲜、小炒肉、鱼等），每天至少配4个以上菜码；

面点（例如烧麦、肉包、银丝卷、馒头、饺子、面包、油条等），每天至少配4个以上品种；

粥类（例如白米、皮蛋瘦肉、黑米、薏米、小米、甜酒糟、南瓜、红薯、豆浆、豆沙等），每天至少配3个以上品种。

2.2中餐：为自助餐。每餐应配有5荤3素2汤2凉菜。面点、粥类、甜羹各不少于1个品种，水果不少于3种。

2.3晚餐（加班餐）：为自助餐，品种为4荤2素1汤。

节假日（除春节以外的所有法定假日和周六周日），原则上不开餐，如若开餐，由采购人提前通知。

3、服务时间要求

周一至周五早餐7：00－－7：50，午餐12：00－－1：00，晚餐（加班餐）：夏季：17：30----18：30，冬季：17：30-18:30。双休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如需加班，需提前一天通知。

五、卫生管理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负责厨房范围的环境、设备、用具的卫生管理。搞好食品卫生，环境卫生，预防食物中毒。自觉接受并配合采购人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检查监督。

1、食用餐具卫生：用具实行“四过关”。一洗、二刷、三冲、四消毒；一次性餐盒必须符合国家对餐具的检测达标标准。

2、环境卫生：环境卫生采取“四定”办法。定人、定物、定时间、定质量。

2.1具有健全的卫生清洁制度，保持厨房、备餐间、饭厅及其周边地上地下沟渠的整洁卫生。采取有效消除苍蝇、蟑螂和其它有害昆虫的措施。

2.2仓库通风良好，防腐、防尘、防鼠。

2.3污水排放符合环保要求，保持明渠、暗渠畅通，有专门盛装垃圾和废弃物的设施。

2.4地板无积水。

3、食品安全：

3.1由原料到成品实行安全管理制度：保管员不验收腐烂变质的原料；加工人员不使用腐烂变质的原料；营业人员不销售腐烂变质的食品。

3.2成品存放实行“四隔离”：生与熟隔离；成品与半成品隔离；食品与杂物、药物隔离；食品与天然冰隔离。

4、从业人员卫生要求：员工应做到仪表整洁，不留长发长指甲，不留胡须，上班不佩戴饰物，勤换洗衣服，勤洗澡，定期检查身体，办理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并且每年至少体检一次，健康证等复印件交由采购人备案），接受预防注射，患有传染病必须停止工作，未经防疫部门允许不得从事食堂的工作。

5、食品卫生安全监督：经营者应接受地方防疫部门及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

6、合同签订后，中标人负责办理对应采购人单位的卫生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件。

7、卫生工具由中标人自行购买配置使用。
六、服务要求

1、服务宗旨

1.1服务于机关，不以获取经营利润为主要目的；

1.2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1.3严格遵守采购人关于食堂管理和用餐服务的各项监督和管理制度，自觉接受采购人对食堂管理和用餐服务的监督和管理；

1.4严格按照投标承诺或更优标准，组织采买、实施餐品制作、食堂管理和用餐服务，诚信履行服务合同约定的各项责任和义务；

1.5恪守主动、热情、周到、细致的职业服务准则；

1.6投标人承诺不再转包给他人或委托他人经营，不得对外经营、非法经营，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2、服务承诺

以“服务宗旨”为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投标人在向采购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2.1项目情况分析。

2.2服务指导思想。

2.3服务目标。

2.4服务经营方案。

2.5管理制度（为实现各项服务标准而采取的管理措施和办法）。

2.6主要管理人员、分项负责人和各岗位服务人员的配备计划和标准。

2.7主要管理人员名单及基本情况。

2.8违规、违约的责任承诺。

2.9各类证照、员工体检按相关职能部门要求办理。
2.10积极支持采购人开展就餐服务的相关工作。
2.11食堂运营期间所产生的的各种税费、设施设备的维护、修缮及更换等均由中标人负责。
2.12中标人应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2.13合同期满后，中标人应将所有食堂设施设备列好清单无偿移交采购人，且保证能正常使用。

3、中标人服务方案的内容，将自动成为中选合同的组成内容。

4、中标人工作人员应遵纪守法，遵守采购人的有关规章制度和食品安全的相关规章制度。

5、承包期间，中标人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及有关岗位责任制和操作规程，并严格按制度和操作规程执行。制度主要包括工作时间、工作职责、工作要求、卫生管理、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等各个方面。

6、中标人每月进行工作小结，定期向采购人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和建议。出台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量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报采购人备案。自查工作漏洞，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7、中标人应爱护采购人的一切设施，人为损坏财物应照价赔偿。中标人应珍惜原材料，不得浪费使用。中标人工作人员故意浪费原材料的，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并对中标人公司处以1000元的罚款。

8、中标人承包的食堂以服务采购人干部职工为主要目的，对内不对外，不准改变用途，不准转包。

9、中标人负责食堂安全、卫生等，如因中标人责任发生火灾、食物中毒、环境污染、严重误餐等事故，所有损失由中标人承担，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依照相关法律追究责任。

10、中标人承担所聘用工作人员的安全责任，负责劳动用工和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工资及相关费用的发放。中标人聘用的工作人员与采购人无劳资关系，如出现劳资纠纷或者工伤事故，由中标人自行解决。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监督和管理

1、政府职能部门将不定期和定期对采购人食堂的管理和服务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将依法做出相关处罚或处理，中标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中标人完全承担因处罚等造成的经济损失责任，或因安全问题造成干部职工身体和经济损失责任，以及其他相关责任（包括法律责任）。

2、采购人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行政管理规章和采购人管理制度，制订相关食堂管理规定和制度，中标人必须遵守和执行。采购人组成考评小组，对中标人执行情况进行不定期督查和月度考评、季度考评。发现问题，将按管理规定和制度，以及服务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理。

3、中标人拟调整管理办法、主要管理人员和分项负责人，必须向采购人汇报并得到批准。否则，将追究中标人违规、违约的责任。

4、采购人提供的场地需改造、设施设备需报废和更换，中标人应及时向采购人汇报情况，并提供具体方案。经采购人同意后，由中标人实施，由此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合同中止或终止后归采购人所有。

5、垃圾清运、排污等均由中标人负责。餐厨垃圾的处理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环保要求，如因环境问题引起的负面舆论影响，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采购人有权追究中标人责任。

6、各类就餐人员一般实行包餐就餐。特殊情况由采购人指定的负责部门统筹安排，按月统一结算。

7、各类就餐的配餐标准和内容、费用标准，由中标人分期制订具体的方案，报采购人批准和备案，采购人不承诺就餐人数的数量。特殊情况下，另行协商确定。

8、投标结果确定后，采购人将根据本文件规定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承诺，拟订并与中标人协商签订本项目的服务合同。

9、签订服务合同后，采购人将制订食堂管理和服务的有关管理规定和制度，以及考核评价办法，征求中标人意见并完善后实施。采购人制订和完善后，经中标人签认的各项规定和制度，自动成为服务合同的附件。

10、采购人管理制度、规定和考核评价办法，以及服务合同、服务费用结算标准和办法等，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如有泄密，将追究中标人的相关责任，并不予退还其履约保证金。

11、中标人无权向其他人转让或委托实施本项目的服务。
八、费用管理
1、采购人根据当月测评的满意度得分情况及相关服务指标考评结果，就餐人员满意度达90%以上（含），按每月支付上月承包费，由中标人提供符合规定的税务发票，每月15日前支付。

2、餐费的收取标准按上级文件精神执行，中标人及采购人不得随意提高。中标人必须按照合同协议提供优质的餐饮服务，控制成本，确保质量及服务，不许采购变质食品、缺斤短两及涨价或变相涨价，具体以职工满意度为准。
九、考核细则
为确保中标人服务质量不断提高，采购人每月进行综合考评，总分100分，每月考评分90分及以上，足额支付费用；考评分80-89分，支付费用的95%；考评分70-79分，支付费用的90%，考评分60-69分，支付费用的80%；连续3个月得分不满70分，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约。具体细则如下：

1、采购人每季度对食堂的管理、服务、卫生、品种、口味等问题定期作问卷调查，调查满意率未达到75%，采购人按照本季度管理服务费用总额的5%对中标人进行处罚。

2、未按合同要求配齐人员，每检查发现缺员一次，扣5分;

3、进入工作间员工未按要求穿戴工作服装的，每人次扣3分；

4、非中标人工作人员参与中标人员工就餐或中标人工作人员超标准用餐的，每次扣3分；

5、中标人工作人员私自拿食堂物品回家或随意处置多余食材，除按采购价格赔偿外，每次扣3分；

6、因中标人原因导致不能正常开餐，每次扣10分。

7、因中标人主观原因造成食物浪费，每次扣3分；

8、饭菜未煮熟，或食物清洗不干净，每次扣5分；使用过期、霉变食材的，每次扣10分；

9、未做到每餐后给餐具消毒的，每次扣10分；

10、因中标人人为因素破坏食堂设施设备、餐具用具的，除须照价赔偿外，每次扣3分；

11、中标人每天下班后未检查关闭水、电、燃气等设施设备的，每次扣3分；

12、与供货商串通，损害采购人利益，收受供货商财物等，发现1次扣10分；

13、因中标人原因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每次扣10分；

14、未按食药监、卫计等部门要求落实整改到位的，每次扣10分；

15、采购人管理人员所提出的需中标人改正的其他事项，经提醒2次仍未改正的，每次扣5分。

十、退出机制
1、基于采购人工作的特殊性，中标人不得随意退出服务，否则，视同根本违约。
2、中标人因下列原因需要退出服务的，需提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并必须取得采购人的书面同意。
2.1中标人资质灭失；
2.2中标人严重资不抵债，处于破产清算中；
2.3中标人因自身原因无力继续完成服务事务；
2.4中标人违法或涉嫌犯罪；
3、中标人出现下列事由，采购人有权提前责令中标人退出服务，且不予任何补偿：
3.1中标人违法或涉嫌犯罪；
3.2中标人因自身原因无力继续完成服务事务；
3.3服务质量和标准无法达到要求；
3.4中标人服务的食堂出现食源性疾病或疫情，或被主管机构处罚的；
3.5中标人服务的食堂被举报，引起新闻舆论事件又不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导致采购人社会评价降低的。
